国家税务总局崇左市税务局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崇市税稽通〔2026〕23号

广西崇左宜瑞达物资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51402MAEN47CA2R）：

事由：核对事实，听取意见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和《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52号）第三十五条等规定。

通知内容：经对你公司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，现通知你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对，请于2026年5月11日起3个工作日内核对完毕，并做陈述意见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。 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《核对材料清单》

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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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扫描二维码，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反馈稽查人员执法情况）

附件：
核对材料清单
你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向北京义合鹏远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3份,发票代码为254520000000,发票号码为68242703、68232796、68232791，开票金额合计2,769,823.01元，税额合计360,076.99元，价税合计3,129,900.00元,发票开具的货物或应税劳务、服务名称：*建筑工程机械*二手压路机、*建筑工程机械*二手挖掘机、*建筑工程机械*二手装载机。经核查，你公司有注册登记生产经营场所,但没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，与受票方企业无资金往来,也没有外购该货物或委托加工该货物的情况下,开具以上3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行为,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，认定你公司在无真实业务情况下开具的上述3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虚开发票金额合计2,769,823.01元，税额合计360,076.99元，价税合计3,129,900.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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